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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4年示范区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的说明

人大会议通过的2024年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一般公

共预算收入预算为82000万元，实际完成63562万元，为年初

预算的77.5%，较上年减少13407万元，下降17.42%。其中税

收收入完成39412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63.6%，下降21.3%，

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62.01%。非税收入完成24150

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120.8%，下降10.1%。主要项目执行情

况是：

1、增值税完成15319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76.1%，下降

10.0%。

2、企业所得税完成6086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126.8%，增

长56.5%。

3、个人所得税完成892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52.5%，下降

36.4%。

4、资源税完成625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208.3%，增长

123.2%。

5、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1538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61.5%，

下降20.1%。

6、房产税完成2310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66%，下降2.9%。

7、印花税完成644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64.4%，下降25.4%。

8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2948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56.7%，

下降33.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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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土地增值税完成6711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55.9%，下

降33.8%。

10、车船税完成63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2.7%，下降97.2%。

11、耕地占用税完成-337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-67.4%，

下降230.1%。

12、契税完成2532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3376%，下降51.7%。

13、环境保护税完成81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1%，增长

17.4%。

14、专项收入完成5730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440.8%，增

长364.3%。

15、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1468万元，增长367.5%。

16、罚没收入完成106万元。

17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5200万元。

18、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完成11164万元，为

年初预算的75.9%，下降46.7%。

19、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482万元，下降88.9%。

20、其他收入完成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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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4年示范区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的说明

人大会议通过的2024年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

47209万元。执行中，由于中央、省、市增加补助等，剔除

上解上级支出等因素，实际支出59291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

98.2%。

分项目安排情况为：工资福利支出4327万元，为调整预

算的100%；商品服务支出6563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；对

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92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；项目支出

48309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。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的主要支出科目：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42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，下

降87.2%。

科学技术支出371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76%，增长20.5%。

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01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25%,增长

263%。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08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66.5%，增

长48.7%，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379万元、死亡抚

恤资金54万元、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

300万元、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13万元、其他社会保

障和就业支出15万元。

卫生健康支出343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，下降21.9%。

城乡社区支出39812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94%，下降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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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林水支出150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99.3%，增长900%。

资源勘探工业信息支出12523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，

下降44.1%。

住房保障支出4286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，增长

364.4%。

债务付息支出155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，增长8.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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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4年示范区
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分项完成情况的说明

人大会议批准的2024年示范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

131100万元，实际完成26447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20%，下降

56.6%。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是：

1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17006万元，为年初预

算的14.1%，下降63.0%。

2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完成412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

68.7%，下降51.2%。

3、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完成166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

83%，下降43.9%。

4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8863万元，为年初预算

的147.7%，下降35.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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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4年示范区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分项完成情况的说明

人大会议批准的2024年示范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

131100万元，实际安排支出57180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99.6%，

下降43.5%。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如下：

1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33545万元，为

调整预算的100%，下降57.1%。

2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2555万元，为调整预

算的100%，下降56.3%。

3、债务付息支出6003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，增长

10.8%。

4、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13360万元，为

调整预算的100%，增长14.7%。

5、其他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563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

87.7%。

6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

出154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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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4年示范区
社会保险基金完成情况的说明

人大会议批准的2024年示范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

0万元，实际完成0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0%。

一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情况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0万元，为年初预算

的0%。因区划调整，与安阳县套合，示范区社保收入安阳县

统一负责。

二、保险基金支出完成情况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0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

0%。因区划调整，与安阳县套合，示范区社保支出安阳县统

一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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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5年示范区收支预算的
说 明

一、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收入预算（草案）安排建

议

2025年财政预算收入建议安排196952万元，较2024年预

算减少26900万元，较2024年完成数增加17531万元。

具体安排情况如下：

1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的初步意见

2025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建议安排66800万元，较上

年完成数增长5.1%。分部门情况是：

税务部门46800万元，较上年完成数增长18.75%；

财政部门20000万元，较上年完成数减少17.18%。

2、转移性收入安排的初步意见

转移性收入安排30057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增加19305万

元，主要为上级补助收入8974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减少157

万元；上年结余收入1083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减少538万元；

预计调入其他资金20000万元。

3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的初步意见

根据政府性基金征收单位预计，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

收入安排90610万元，较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减少34390万

元。

二、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支出预算（草案）安排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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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

2025年财政预算支出安排196952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减

少26900万元。具体安排情况是：

1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的初步意见

2025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52310万元，较2024

年预算增加5101万元。分项目安排情况为：

工资福利支出4492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减少68万元；

商品和服务支出388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减少1473万元；

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18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增加82万

元；

项目支出45230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增加7099万元；

预备费支出1000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

转移性支出安排44547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减少996万元，

其中：专项上解支出44331万元，债务还本216万元。

2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意见

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当年支出100095万元，

较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减少31005万元。其中：区本级项

目支出91426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6624万元，结转支出220万

元，债务还本支出1826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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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5年示范区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的说明

2025年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
计划安排66800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数减少18.5%，比2024年

完成数增加3238万元，增长5.1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46800万

元，较2024年预算数减少24.5%；非税收入20000万元，与上

年持平。主要收入项目情况是：

1、增值税19074万元，减少5.2%。

2、企业所得税6398万元，增长33.3%。

3、个人所得税910万元，减少46.5%。

4、资源税416万元，增长38.7%。

5、城市维护建设税1635万元，减少34.6%。

6、房产税2810万元，减少19.7%。

7、印花税640万元，减少36%。

8、城镇土地使用税3540万元，减少31.9%。

9、土地增值税5902万元，减少50.8%。

10、耕地占用税822万元，增长64.4%。

11、环境保护税80万元，增长6.7%。

12、契税4573万元，减少42.8%。

13、专项收入8000万元，增长515.4%。

14、教育费附加收入1200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

15、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2900万元，减少80.3%。

16、政府住房基金收入500万元，减少87.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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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5年示范区
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测算情况的说明

2025年，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预

计收入66800万元，加上上级补助收入转移性收入8974万元，

上年结转收入1083万元，加调入资金20000万元，减去上解

上级支出44331万元，减债务还本支出216万元，2025年安阳

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总财力52310万元，较2024年47209万

元，增加5101万元，增加10.8%。分项测算情况是：
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预计收入。 2025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

收入建议安排66800万元，分部门情况是：税务部门46800万

元，财政部门20000万元。

二、上级补助收入。2025年上级补助收入8974万元。分

项情况是：1、返还性收入619万元，为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

返还收入。2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355万元，其中均衡性

转移支付931万元、结算补助收入（市）219万元、固定数额

补助-28万元，新体制省级返还基数7233万元。

三、上年结转收入1083万元。

四、调入资金20000万元。

五、上解上级支出。2024年上解上级支出44331万元，其

中专项上解支出44331万元。

六、债务还本支出216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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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5年示范区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的说明

2025年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
拟安排为96857万元，其中2025年区级财力安排支出52310万

元。主要情况是：

一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预算支出

2025年财力安排支出52310万元，其安排的主要支出项目

是：

（1）工资福利支出4492万元，较上年减少68万元；（2）

商品和服务支出388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473万元；（3）对个

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17万元，较上年增加82万元；（4）项目

支出45230万元，较上年增加7099万元；（5）根据《预算法》

要求，预备费按预算支出的1%至3%设置，安排1000万元，与

上年持平；（6）上年结转项目支出1083万元，较上年减少

538万元。

二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的主要支出科目

按照功能分类的主要支出安排情况如下：

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80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减少5%,

为招商引资经费；

2、科学技术支出107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减少9.3%，为

上年结转企业研发财政补助专项资金；

3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34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减

少32.7%，主要为上年结转的群众体育资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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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04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增加

10.1%，主要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、养老服务支出；

5、卫生健康支出366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减少10.5%，主

要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、公务员医疗补助；

6、城乡社区支出22642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增加32.9%，

主要为区直及乡镇工资、正常运转及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经

费；

7、农林水支出0万元，2024年为上年结转的市级森林乡

村奖补资金；

8、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4618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减少

26.9%，主要为国有企业注资资金和产业发展基金；

9、住房保障支出8238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增长113.8%，

为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、区直及乡镇职工住房公积金支出；

10、预备费1000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

11、其他支出1875万元，为职工正常工资晋级晋档及增

资因素等预留，较2024年预算增加87.5%；

12、债务付息支出145万元，较2024年预算减少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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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5年示范区
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的说明

一、2025年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

入拟安排情况

根据政府性基金征收单位预计，2025年安阳市城乡一体

化示范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100095万元，较2024年政

府性基金预算减少31005万元。当年收入主要项目情况安排

如下：

1、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当年预计收入80800万元，比

上年减少39500万元；

2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当年预计收入1650万元，比上

年增加1050万元；

3、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当年预计收入160万元，比上

年减少40万元；

4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当年预计收入8220万元，比

上年增加2220万元；

5、债务转贷收入当年预计收入9265万元，比上年增加

5265万元。

二、2025年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

出预算拟安排情况

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支出100095万元，当年支出

主要安排情况如下：

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0095万元。其中：1、国有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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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当年安排的支出90065万元，主要为棚户

区改造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；2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

1650万元，主要为预留上解上级支出；3、农业土地开发资

金支出160万元，主要为主要为预留上解上级支出；4、城市

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安排的支出8220万元，主要为城市基础

设施（水气暖）配套资金、绿化、市政工程款、征地拆迁补

偿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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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5年示范区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的说明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主要包括保险缴费收入、财政补

贴收入、利息收入、转移收入和其他收入。受示范区与安阳

县套合因素影响，2025年示范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由安

阳县统一编制。


